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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方翠綺

電話：(08)7320415轉3612

傳真：(08)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156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0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課字第10370632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屏東縣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給分審查要點、著作一覽表 (785862_10370632700_1

_785862_10370632700_1.doc、785862_10370632700_1_785862_10370632700_3.d

oc)

主旨：本府訂於103年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30分至12時及

下午1時30分至4時整於屏東市忠孝國小3樓會議室，辦理

本縣103學年度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給分審查，請 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本縣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給分審查要點」第11點第7

款：「原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著作給分要點審

核通過之著作分數，仍需依本要點重新辦理審查。」惟現

將報考本縣103學年度國中小學校長、主任甄選，其著作如

於102學年度(含)前已於主任甄選採計積分並獲錄取者，

請勿重覆送審。

二、審查時間依視導區分配如下:

(一)10月30日(星期四):上午9時30分至11時:屏東區；上午1

1時至12時:屏南區。

(二)10月30日(星期四)：下午1時30分至2時30分:潮州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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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2時30分至4時:東港視導區、屏北區。

三、是日送審人員請依視導區所排定時間到場審查，備齊相關

證明、著作、期刊資料及核定公文，並請依所附之表單依

序填寫完整，以利審查，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
四、送審人員當日核實請假准予半日公假登記，惟課務自行調

整。

五、檢附「屏東縣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給分審查要點」及「屏

東縣103學年度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一覽表格式」各一份

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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